
赣财购投诉〔2024〕58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GZ2024-06-1109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肿瘤医院新建配电间及设备安装工程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苏海通电器有限公司

住所地：海安市城东镇南海大道东12号

被投诉人1：江西省肿瘤医院

住所地：南昌市北京东路519号

被投诉人2：江西国政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庐山南大道348号南昌市农业科学院10楼

相关供应商：江西大族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七路918号二楼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肿瘤医院新建配电间及设备安装工程项目（项目编号：JXGZ2024-06-1109）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预算金额为3500000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6月20日发布，于2024年7月2日发布结果公示。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8月8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于7月23日发布政府采购合同公示。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函》应当提供证明材料的问题。经查，《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五条规定：“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质疑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二）收到质疑函的日期、质疑项目名称及编号；（三）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五）质疑答复人名称；（六）答复质疑的日期。质疑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其中证明材料应属事实依据部分，如不涉及商业秘密应予告知。经查看代理机构向投诉人作出的《质疑答复函》，其中未见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违反了《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五条之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但不影响采购结果。

另查明，投诉人事实依据中所反映采购需求中的“低压开关柜”“电容柜”“母线槽”属于强制性认证产品，响应人应具备CCC认证的问题。该内容未作为独立投诉事项。采购人答复函载明：“成交供应商所供的低压开关柜(屏)、电容柜(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母线槽均非供应商自己生产，低压开关柜(屏)制造商为：江西广能电气、MNS；电容柜(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制造商为：江西广能电气、GGJ；母线槽制造商为南方通用、NFFHCMC4000A～1600A；以上产品均具有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对于该类产品的经销商须具备CCC认证的要求无法律、法规规定。未见不符合磋商文件要求及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以上事实表明，代理机构未按规定的内容进行质疑答复；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未发现不符合采购要求的情形。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投诉事项成立，但不影响采购结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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